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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0-082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发挥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清洁能源

领域管理优势，公司拟与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能源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受托管理新能源公司持有汉中新

汉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汉公司”）51%的股权，托管费

用为30万元/年，托管服务期限自股权托管协议生效日至新能源公司不再持

有新汉公司股权为止。新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股权

托管事项形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刘

宏波、毕卫、袁军旗、李宁、李冬学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董事会通过。监事会审议时，关联监事张珺女士、

邢志勇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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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同

意”独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064812892W 

3.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三路 57 号融城云谷 B座 25楼 

4.法定代表人：贺强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3 年 3月 21 日 

7.营业期限：2013 年 3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分布式能源及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投（融）资、咨询、

设计、采购、建设、运营与管理；天然气销售；房屋租赁；热力生产及供

应；机电设备的销售与安装；电力和空调冷媒等能源产品的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5%股权 

10.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1.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未审数） 2019年度（审计数） 

营业收入 3,294.61 3,888.63 

净利润 -1,241.10 -1,905.93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未审数） 2019年 12月 31日（审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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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74,435.24 64,786.76 

负债总额 30,801.08 23,483.24 

净资产 43,634.16 41,303.5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汉中新汉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00MA6YNJPG6U 

3.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天汉大道北段电子商务中心 9楼 

4.法定代表人：张榆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 年 2月 28 日 

7.营业期限：2017 年 2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燃气供应、输送、储存、配送、销售及管网的设计、安

装、维修、管理；燃气高新技术开发；燃气具及配件销售、维修；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其能源产品（冷、热、电）供应、

服务；地下综合管廊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城市给排水、城市污水

处理系统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新能源、智慧能源规划、投资、建

设及运营管理（限自有资金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汉中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 

10.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1.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未审数） 2019年度（审计数） 

营业收入 84.25 321.19 

净利润 -175.49 -171.60 

https://www.qcc.com/firm/19592ea5f210d6103d74781cc5e187a8.html
https://www.qcc.com/firm/306f4212057d1a31ecb1d64d2a82a6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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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未审数） 2019年 12月 31日（审计数） 

资产总额 3,040.58 2,976.85 

负债总额 941.59 754.60 

净资产 2,098.99 2,222.25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公司受

托管理股权产生的相关费用与新能源公司协商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委托方）：陕西燃气集团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托管股权数量和期限 

1.甲方将其持有的新汉公司51%的股权委托乙方进行经营管理。 

2.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股权托管服务的期限为：自本协议签订且经双方

内部决策程序获得各自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至甲方不再拥有新汉公司股

权为止。 

（三）托管费用 

1.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托管费用30万元，为受托管理股权产生的高管

薪酬及相关费用。 

2.托管费用由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年度托管费

用；之后甲方应于每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下一年度托管费用。

实际托管不足一年的，按实际托管天数计算托管费用。 

（四）托管事项 

乙方作为甲方的代理人，行使甲方作为股东在新汉公司所应享有的除

股权处分权、分红权之外的其他全部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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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生效 

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内

部决策程序获得各自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托管理可利用公司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管理优势，充分发挥

交易双方管理的协同效应。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新能源公司及其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总金额为 55,750 万

元（含已披露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是公司是双方经营管理的需

要，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提请公司

关联董事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应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本次股权托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前征求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2.我们认为，本次股权托管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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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公开、公允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3.该议案审议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

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

独立意见； 

（四）《股权托管协议》。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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